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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運動藝文休閒園區民間自提 BOT案 

公聽會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3年 5月 10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臺南市東區區公所 4 樓禮堂（地址：東區崇學路 100 號） 

參、 主持人：邱代理局長寶彧 

肆、 出席單位：詳會議簽到單 

伍、 與會人員建議摘要： 

一、與會來賓意見 

(一) 本案是外界期待已久的案子，對於臺南市以及東區的發展未

來性攸關重大。 

(二) 基地規劃時應考量人行及車行空間避免被建物壓迫的不適感，

並適當留設開放空間。 

(三) 建議應將區域路網打通，包含崇賢七路、崇興路、崇賢三路、

崇賢二路、崇賢一路連接至大同路二段。 

(四) 現有提供市民運動休閒的場域，應維持或保留部分原服務機

能之規劃。 

(五) 考量基地周邊仍有上千戶社會住宅興建中，可以預期未來將

有上千甚至上萬人之通勤人流、車流，且本案營運後，預期至

少有運動設施之 10,000席次及文教設施 2,000席次的人車流

量，要如何疏散這些流量，對於周邊之交通衝擊應如何紓解？ 

(六) 應說明對周遭住戶之噪音影響評估，避免發生臺北小巨蛋因

與臨近周遭的住戶太近，而有影響住戶之情形。 

(七) 2,000 席之文教設施為室內或戶外？應如何與臺南市立文化

中心配合？ 

(八) 與基地外之文化中心、巴克禮公園，甚至是台糖公司，其未來

人行及車行環境、路線與基地辦理活動時之規劃，應詳實評估

降低居民通勤影響。 

(九) 考量周邊開發案預期將引入青壯年人口，建議對於親子、托育

設施部分能納入規劃。 

(十) 本案未來商場之規劃及營運想法，與周邊商場區別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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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考量未來開發之不確定性，建議交通評估時放大交通容量，

相關規劃應為開發配合住戶，而非住戶配合開發。 

(十二) 希望保留多一點綠地空間。 

(十三) 後續能辦理協調會，包含道路寬度、交通、居民影響性評

估，請里長一同參與，增加溝通交流機會。 

(十四) 區內是否有自設道路規劃，以利周邊交通環境。 

(十五) 機車停車需求應納入考量。 

(十六) 建議本案基地範圍向西調整，一方面靠近南臺南車站位置，

也能降低對東側住戶之影響。 

(十七) 減少動態活動規劃，減少交通及噪音影響。 

(十八) 道路建議以棋盤式規劃，且路寬不宜太窄。 

(十九) 應避免本案開發活動車流影響周邊用路人道路使用權益。 

(二十) 與既有住戶應有適當隔離，避免過近。 

(二十一) 基地東側之崇明路、崇德路及其周邊設施豐富，包含學

校、醫院、公園等，然路寬較窄，現況交通環境不佳，

建議本案規劃朝大同路側發展，降低東側區域影響，尤

其是學生安全。 

(二十二) 目前有很多商業單位團體期待南臺南站周邊的商業機

會，是否有小公司的進駐方式的可行性及相關規範。 

(二十三) 希望本次會上意見後續仍有交流空間，說明相關因應作

為。 

二、機關回覆 

(一) 本案於公告時即有明訂，民間機構應優先完成運動設施、文

教及影視音設施之興建及營運，方可營運商業設施。 

(二) 本次公聽會即是為了蒐集各界意見為目的，本案已有召集府

內相關局處單位針對廠商規劃內容給出建議，並提醒交通評

估部分為本案重要議題之一，應詳實評估並審慎規劃，對於

本案活動人流疏散及對周遭住民影響，都應納入考量。 

三、專家學者建議 

(一) 今日會上相關意見面向多元，機關立場亦是十分重視，後續

應邀集相關專責單位協調溝通，且按促參法規定，公聽會之

意見必須有處理回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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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建設仍是以文教設施及體育設施為主，且如高雄巨蛋當

初亦是設置於相對未發展之地區，目前也已經帶動周邊商圈

繁榮發展，而其商業與一般中小型店家定位亦是有所區隔，

目前都是共存共榮的現象。 

(三) 興建設施開發對於交通衝擊是必然的影響，然對於今日會上

的相關意見，要如何因應規劃，如出入口人潮引流至主要道

路，配合促參法的程序設計上，一定要有因應的規劃內容並

納入招商公告中，讓未來的廠商了解地方意見。 

(四) 交通問題部分，如像信義計畫區般以空橋連接，相對而言行

人安全性較高，且步行景觀意有所不同，亦可作為本案參考。 

(五) 設施之入場及散場動線規劃亦應納入評估，降低影響衝擊。  

四、主席結論 

有關今日公聽會與會來賓提供之意見，後續將納入可行性評估內

容並研擬處理情形。 

陸、 散會：下午 12時整 


